
南通大学启秀校区北门卫改造邀标书
一、项目概况
启秀校区北门卫改造工程，拆除原有传达室（保留西山墙），紧靠西山墙搭建PVC墙板房屋，现浇柱子干挂石材，详细施工内容见施工示意图。 

二、资质要求
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投标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封面加盖法人代表和单位公章，否则按废标处理。
三、投标要求
1、投标只需制作商务标（一式两份），但是必须提供工期承诺、质量承诺、安全承诺，否则按废标处理。
2、投标依据：工程施工图，报价可参考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2016年第7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
3、PVC墙板房屋做法与用材参考现有岗亭，干挂石材与原大门所用石材一致，本工程所用电器开关、面板、电箱采用德力西或正泰品牌。

4、石材按250元/㎡作为暂定价考虑，施工时认质认价。
5、报价组成：①拆除原有传达室（保留西山墙）；②施工图纸包含的内容；③防护措施；④垃圾外运，所报价格为综合单价和固定合同总价（附详细预算书及主要材料分析表）。

6、零星工程（量）以1万元暂列金额计入总价。
四、结算方式
1、报价组成中的合同总价不予调整（除暂定价按认质认价结算）。2、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新增工程内容结算按2009版《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2016年第7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总价下浮12%计算，其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1.4%基本费，规费计取社会保险费3.5%，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税金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即3.477%。甲方认质认价材料及签证独立费不予下浮。工程量以现场测量为准。
五、质量标准
质量要求合格，符合验收规范。
六、工期要求
工程要求8月25日以前完工。逾期一天，扣1000元/每天。
七、付款方式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经审计结束后一次性付清。
八、保修内容及期限
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保修期限一年。

九、投标截止日期
投标文件密封、盖章后于8月5日下午14：30时以前送达南通大学主校区后勤保障部（综合楼435室），逾期按废标处理。

十、招标控制价

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15万元，超过15万元一律作废标处理。
十一、评标办法
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符合性评审，原则上低价中标。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   
十二、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  0513- 85012292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2016年8月2日 


